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花边岭13号二、三楼物业整体公开招租条件说明

标的方位于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花边岭13号二、三楼物业，二、三楼物业出租总面积为555.82平方米（以实物现状为准）。经第三方对物业租赁价格进行评估，并按评估价委托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下称：交易中心）通过交易平台挂牌，以竞价方式进行公开交易。现就招租条件说明如下：
一、竞拍人条件说明
1.竞拍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、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。
2、竞拍人为自然人的，自然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无违法犯罪和不良信用记录；竞拍人为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无违法和不良信用记录。
二、租赁年限及经营要求
1.该物业租赁年限为五年，具体时间以签订正式合同为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为避免该物业在租赁过程中对周边住户不产生影响，该物业不得经营对环境有污染、油烟及噪音过大的行业。
三、交易保证金收退
1.全权委托交易中心代收代退交易保证金。
2.报名时须交纳竞拍保证金，人民币肆万元整（¥40,000.00元），保证金以到账为准（不接受现金报名）。
四、租金、押金及缴纳方式
物业招租秉承价高者得原则，最终按中标方在交易中心交易平台摘牌价计价。第1至3年月租金不变，第4至5年月租金递增3%。标的方收取中标方2个月的房租作为押金，合同期满后无息退回。租金按月缴交（租赁价格包含相关税费），从中标方租用之日起，每月25日前向标的方缴付下月的租金，逾期缴交租金超过三十天的，除按应交租金总额每天罚1%滞纳金外，标的方有权提前单方面终止本合同，中标方所交押金不予退还。
五、中标后发放成交通知书及相关要求
1、全权委托交易中心代为发放成交通知书。
2、中标方须在确定取得租赁经营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与惠州市商贸资产托管有限公司（下称甲方）签订物业租赁合同（该合同由标的方提供，详见附件），逾期未签订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租赁物业经营权，报名时所缴纳的竞拍保证金将不予退还。  
3、中标方必须依法经营、确保安全，服从物业管理，按时缴纳经营期所产生的所有费用，经营期间发生的相关责任事故由中标方负责。
4、中标方经营期间如对物业内、外部进行装修或改造，必须书面上通知标的方，并取得同意方可实施，否则，甲方有权制止及提前终止合同。
5、其他事项由标的方与中标方协商，以签订正式合同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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